共青团南华工商学院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文件之九

共青团南华工商学院第七次代表大会
选举办法（草案）

根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基层组织选举规则》及相关共青团选举文件的规定，经院党委、共青团广东省总工会直属机关委员会、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批准，制定本选举办法：
一、共青团南华工商学院第七届委员会由本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选举的组织工作由大会主席团负责。

二、共青团南华工商学院第七届委员会由21名委员组成，其中：教工委员5名，学生委员16名，5名教工委员任常务委员（其中：书记1名，副书记2名），16名学生委员分别任院团委下设各部校区部长（其中：黄埔校区8名，天河校区8名）。
三、有选举权的到会代表人数必须超过有选举权的应到会代表人数的五分之四，方可进行选举。因故请假不能参加选举的代表，视为缺席，不可以委托他人投票。

四、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的办法进行，委员候选人名额多于应选名额的20%，从26名委员候选人中选举21名委员。其中：从院团委民主推选，院党委、共青团广东省总工会直属机关委员会、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批准的教工委员候选人（张朝山、黄韵、蔡雅琳、陆飞宇、余喜文）中选举5名教工委员；从各系团总支民主推选的21名学生委员候选人中选举16名学生委员，其中：黄埔校区从11名中选举8名，天河校区从10名中选举8名。另：候选人不限于本次代表大会已推选的委员候选人。
五、有选举权的到会代表对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不赞成票，或弃权。投不赞成票的，可另选他人。弃权的，不能另选他人。划票时，赞成的划“√”，不赞成的在候选人的姓名下方的空格内划“×”；弃权的划“△”；如要另选他人，可在选票的空格内写上另选人的姓名。

六、大会选票设3块：教工委员候选人块、黄埔校区学生委员候选人块、天河校区学生委员候选人块。候选人以姓氏笔画为序，笔画数少的排前。

七、每张选票分3块计票，每块所选人数，等于或少于应选名额的为有效票，多于应选名额的为无效票。
八、大会收回的选票等于或少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有效；收回的选票多于发出的选票，选举无效，应重新进行投票选举。

九、选票用会前所发黑色签字笔填写，符号要准确，字迹要清楚。全部书写不清，无法辨认的选票为废票；部分书写不清，可以辨认的部分有效，无法辩认的部分无效。如填写错误需要更换选票，向大会工作人员示意。

十、选举结果，被选举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实到会有选举权代表人数的半数始得当选。获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被选举人多于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者当选。如遇被选举人得赞成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赞成票数相等的被选举人重新投票，以得赞成票多者当选。
十一、如果当选人数接近应选名额，经大会主席团讨论，交代表大会审议是否补选。如不补选，可相应减少应选名额，不再进行选举。如补选，从未当选的被选举人中以得赞成票多少为序按差额多于20﹪的比例确定候选人，对不足名额进行补选。补选时，如被选举人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少于应补选名额，相应减少应选名额，不再进行选举。

十二、大会选举设立票务组，由11名人员组成，其中总监票人1名，副总监票人1名，监票人3名，唱票人3名，计票人3名。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由大会主席团在监票人员内推荐，监票人、唱票人、计票人由各代表团从不是候选人的团员、党员中推选，经大会表决通过。票务组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下，负责进行发票、投票和计票工作，对大会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
十三、会场设二个投票箱。为使大会高效有序，特制定投票顺序：首先第六届院团委委员，其次第七届院团委委员候选人，最后各代表团，到会的代表按顺序依次投票。
十四、计票结果由总监票人向大会报告。当选人名单，由院党委领导分教工委员、学生委员(黄埔校区、天河校区)按得票数高低顺序当场宣布。
十五、本选举办法，经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后实施。如遇本办法未明确的问题，由大会主席团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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